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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富蘭克林獎助學金辦法  

 

九十三年九月十六日訂定 

九十七年二月二十四日第一次修定 

九十八年三月六日第二次修定 

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第三次修定 

一 0三年九月二十六日第四次修定 

一 0八年六月二十五日第五次修定 

一、主旨： 

為獎勵本校政治系優秀學生，鼓勵勤學向上精神，培育外語能力，並協助清寒學生順利

完成學業。經本系向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設置「東吳大學政治學系

富蘭克林獎助學金」，每年經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通過同意後，每

學期發放「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富蘭克林獎助學金」（以下簡稱本獎助學金）予成績優異或

家境清寒的學生，鼓勵學生積極上進、勤奮向學精神。 

 

二、對象：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在學學生 

 

三、說明： 

本獎助學金主要係提供補助與獎勵給政治系家境清寒學生、研究生擔任政治學輔導課助

教學生、英文特殊表現學生、因家計困難而影響就讀學生、優秀清寒學生出國補助等。

本獎助學金分為以下七種： 

(一) 助學工讀金 

(二) 清寒獎助金 

(三) 研究生擔任政治學輔導課助教獎勵 

(四) 英文特殊表現獎學金 

(五) 急難救助金 

(六) 優秀清寒交換學生出國補助 

(七) 優秀清寒學生出國留學補助 

本獎助學金係以專款方式提供給政治系，每年提撥金額所生之孳息，除作本獎助學金規

劃之獎勵事項外，不得挪為他用；倘有剩餘，均應併入本獎助學金之本金。政治系應於

每年 3 月上旬及 10 月上旬前向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或其所指定人彙報

財務支出明細、獎助學金發放明細及說明等文件，以作為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會下一學年度捐贈金額之參考。 

 

四、本獎助學金所稱家境清寒者及清寒證明文件係指： 

(一) 持有低收入戶證明之學生。 

(二) 持有清寒證明並經導師確認之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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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生家庭負擔家計者因故無法繼續工作，對學生就學造成影響或學生家庭遭受重大

災害等情形致無力繼續就學者，其家庭狀況表經導師確認之學生。 

 

五、申請手續： 

(一)  申請日期：助學工讀金為每學期開學前兩週開始申請，至開學後兩週截止。研究生

擔任政治學輔導課助教獎勵則於每學年上學期開學前兩週開始申請，至開學後一週

截止。其餘項目以個案方式提出辦理。 

(二)  申請方式：本獎助學金一律由政治系統一收件，核轉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甄選、複審或備查，詳細說明、申請文件及審核流程請參見第六條本獎助學

金種類及申請標準。 

 

六、本獎助學金種類及申請標準 

(一) 助學工讀金 

1. 說明：為協助並鼓勵政治系學生家境清寒者，將提供助學工讀金予協助系務與

老師之研究與教學工作之學生。每學期至多 12名，工作時間每星期以不超過 15

小時為限，時薪 200 元整，每月得與學校工讀金合併發放。工讀資格僅限大學

部學生。 

2. 申請文件：申請時應檢具學生證影本、歷年成績單(大一上得免)、自傳、導師意

見函、清寒證明文件，並填妥申請表。 

3. 審核程序：每學期由政治系參酌導師建議及申請者個人狀況進行甄選，並於每

學期開學後二個月內將申請文件送交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備查。

如有名額空出時，學生遞補名單通過甄選後一個月內將申請文件送交富蘭克林

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備查。 

(二) 清寒獎助金 

1. 說明：低收入戶學生考入本系時，因轉學或復學原因不符教育部申請學雜費減

免補助者，依個案提供低收入戶學生學雜費全免補助。前項補助規定，不包括

延修、重修等。 

2. 申請文件：申請時應檢具學生證影本、歷年成績單(大一上得免)、自傳、導師意

見函、低收入戶證明或低收入戶卡影本、轉學或復學證明，並填妥申請表。 

3. 審核程序：每學期由政治系參酌導師建議及申請者個人狀況辦理初審與推薦事

宜，並將申請文件送交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複審通過後始可進

行發放作業。 

(三) 研究生擔任政治學輔導課助教獎勵 

1. 說明：為鼓勵自願擔任政治學輔導課等相關課程助教之研究生，得酌發獎勵金。

每學期至多 9 名，每月發放 3,000 元整，共四個月，每位研究生擔任助教期間

至多四個學期。申請者須具備相當之英文及政治學能力，且申請資格僅限博士

班研究生，與碩士班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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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申請文件：申請時應檢具學生證影本、歷年成績單、系主任意見函，並填妥申

請表。 

3. 審核程序：每學年由政治系系主任進行甄選，並於每學年開學後二個月內將申

請文件送交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備查。如有名額空出時，學生

遞補名單通過甄選後一個月內將申請文件送交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備查。 

(四) 英文特殊表現獎學金 

1. 說明：為鼓勵本系大學部學生加強英文能力，積極參加英文檢定測驗，以提昇

自我學習動機。特別針對下列二類英文特殊表現者，予以獎勵。 

(1) 政治專業英文能力獎學金： 

學生選修本系英文授課之專業課程(如 92 學年度：台灣的政治發展與民主轉

型、93學年度：談判理論與實務)，成績優秀達該科全班前三名且該科成績達

85分(含)以上者，學期第一名 6,000元，第二名 5,000元，第三名 4,000元。

此項名額將視修課人數調整。同一學生在學期間僅能擇一專業課程成績申請

領取本項補助。 

(2) 英文能力測驗優秀獎學金： 

(A)參加下列英文檢定任何一項成績達下列標準者，每名獎勵 20,000元整： 

1. TOEFL iBT成績前三次之任一次或前三次平均達 105分 

2. TOEIC成績前三次之任一次或前三次平均達 900分 

3. IELTS 7級 

4. 通過全民英檢高級者 

(B)參加下列英文檢定任何一項成績達下列標準者，每名獎勵 10,000元整： 

1. TOEFL iBT成績前三次之任一次或前三次平均達 95分 

2. TOEIC成績前三次之任一次或前三次平均達 800分 

3. IELTS 6級 

4. 通過全民英檢中高級者 

※以上(A)(B)兩項不得重複申請。 

2. 申請文件：申請時應檢具學生證影本、歷年成績單(大一上得免)、英文成績證明

文件，並填妥申請表。 

3. 審核程序：每學期由政治系參酌申請者個人文件進行初審，並將申請文件送交

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複審通過後始可進行發放作業。 

(五) 急難救助金 

1. 說明：申請資格： 

(1) 二親等內家屬罹患重大疾病需住院治療而無力負擔醫療費用者。 

(2) 二親等內家屬遭受重大意外事故，致生活陷於困境者。 

(3) 二親等內家屬遭遇急難事故，經認定確需救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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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個案評估進行救助金之補助。應於急難事故發生後三個月內提出申請。 

2. 申請文件：申請時應檢具學生證影本、歷年成績單(大一上得免)、自傳、導師意

見函、家遭變故證明（含死亡、身心障礙證明或醫療證明等）文件，並填妥申

請表。 

3. 審核程序：由政治系參酌導師建議及申請人急難條件辦理初審與推薦事宜，並

將申請文件送交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複審，必要時富蘭克林證

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得進行家庭訪問，複審通過後始可進行發放作業。 

(六) 優秀清寒交換學生出國補助 

1. 說明：家境清寒之在學學生曾經於本校或本系工讀者，經學校甄選通過參加國

外交換學生計畫，給予部分或全額之機票或生活費補助，並須遵從政治學系之

優秀清寒交換學生出國補助行政契約書之條款，若未遵從須繳回全數補助費用。 

2. 申請文件：申請時應檢具學生證影本、歷年成績單、自傳、導師意見函、清寒

證明文件、外語能力證明、國外交換學生許可證明文件、行政契約書、曾擔任

本系或本校工讀證明文件，並填妥申請表。 

3. 審核程序：本專案需由政治系提名並將申請文件送交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

份有限公司面試甄選通過後始可進行發放作業。 

(七) 優秀清寒學生出國留學補助 

1. 說明：每學年至多 2名，給予家境清寒者已修讀完學校規定學分數之畢業生，

採一次提供予每名申請者至多五十萬元之機票或生活費補助，並須遵從政治學

系之優秀清寒學生出國留學補助行政契約書之條款，若未遵從須繳回全數補助

費用。 

申請者須具備下列資格： 

(1) 獲得全美排名前五十名學校政治學系或法商學院學系之入學許可 

(2) 在校成績平均八十分以上 

(3) TOEFL iBT測驗成績達 100分以上 

(4) 家境清寒者，並曾擔任本校或本系工讀者 

2. 申請文件：申請時應檢具學生證影本、歷年成績單、自傳、導師意見函、清寒

證明文件、英文成績證明、國外入學許可證明文件、行政契約書、曾擔任本系

或本校工讀證明文件，並填妥申請表。 

3. 審核程序：本專案需由政治系提名並將申請文件送交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

份有限公司面試甄選通過後始可進行發放作業。 

 

七、本辦法自九十三學年度起實施，日後相關規定之修訂，得經政治系與富蘭克林證券投資

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協商討論經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同意後施行。 

 

 

 


